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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会〔2022〕17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本市代理记账行业管理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、各区

财政局：

为进一步推动本市会计服务业高质量发展，按照财政部

《会计改革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》的部署要求，坚持

创新思考、全局统筹、综合实施，探索开创代理记账行业行

业管理新格局，塑造行业新形象，促进行业新发展。现就 2022

年本市代理记账行业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顺应新形势，创新构建行业管理新格局

随着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的持续深入，代理记账行业面临

新挑战新机遇，2022 年市财政局将加强有关主管部门联系，

强化市区两级财政协同，不断创新监管新方式：一是深化和

巩固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成果，严格落实全面实行告知承诺审



- 2 -

批方式以及自贸区试点取消代理记账审批工作，对经财政部

门批准取得资质的机构，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

加强全覆盖例行检查；对自贸区设立的机构，按照“谁主管、

谁监管”原则，加强日常监管和执业指导。二是强化事中事

后综合监管，严格落实放管结合、放管并重的工作要求，加

强诚信档案管理，分类管理，风险监管等各项监管措施。三

是探索建立区区联合监管新模式，为适应代理记账机构注册

登记地与经营地分离的经营模式，在坚持“谁审批（主管）、

谁监管”的原则下，鼓励注册登记地和实际经营地主管财政

局探索建立联合监管机制，共同开展行业机构监管。四是探

索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，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、税务部门和

行业协会的沟通协调，围绕行业监管和行业发展主题，形成

合力，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。五是深化对代理记账行业信用

监管及信息公示，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代理记账机构及其

从业人员，记入会计领域违法失信记录，探索实施联合惩戒。

二、以执业质量为抓手，提升行业执业水平

代理记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行业执业质量的不

断提升，为贯彻落实财政部有关“整顿会计秩序，开展代理

记账行业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”工作要求，本市将组织开

展代理记账行业专项执业质量检查：一是充分运用代理记账

机构年度备案的数据，对机构服务客户总量，人均服务客户

数量等关键指标进行综合分析，把握行业发展整体情况。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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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全市范围开展一次“双随机”专项执业质量检查，聚焦

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，并重点关注人均服务客户数量超

过本市行业平均水平 2 倍以上的机构。三是研究制定行业执

业质量检查工作方案，统一执法规范、统一检查内容、统一

执法标准。

三、发挥行业优势，提升行业服务效能

代理记账行业服务于广大中小微企事业单位，是提升中

小微企事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环节，通过政府购买代理记

账服务等示范引领，不仅引导代理记账机构规范服务，同时

指导各单位规范选聘代理记账机构：一是加强为小微企业购

买代理记账服务力度。为进一步营造宜商环境，促进小微企

业孵化成长，进一步提升本市为小微企业提供代理记账服务

的效能，组织召开全市座谈会，总结推广本市近年来为小微

企业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做法和经验，形成共识，引导各区

加大购买代理记账服务投入，扩大服务小微企业强度，提升

代理记账服务质量，提高小微企业会计信息质量。二是引导

本市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，按照《关于加强和规范本市事业

单位会计委托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沪财会〔2019〕15 号）的规

定，通过电子集市采购代理记账机构服务，提升规模小会计

能力不足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管理水平。

四、持续引领协会建设，推动代理记账行业协会新发展

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作用，不断规范代理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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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的从业秩序，促进行业规范发展：一是指导市代理记账

行业协会研究制定中长期的工作规划，促进协会规范化、制

度化建设。二是指导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深化涵盖机构及其

从业人员的行业诚信体系建设，深化协会诚信承诺管理。三

是指导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修订完善代理记账、纳税申报等

执业指引，强化协会执业标准体系建设。四是指导市代理记

账行业协会组织开展行业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，支持和加强

协会专家库建设。五是指导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加强会员服

务，提升协会综合管理服务能力。

为推进代理记账行业实现高质量新发展，各级财政部门

应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、税务部门、

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等单位沟通联系，统筹协调，形成合力，

共同将上述工作落实到位。上述各项工作完成情况，将同步

纳入市财政局会计处对各区财政局 2022年会计管理工作测评

内容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2 年 3 月 11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上海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15 日印发


